
新北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仁愛基金收支管理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3月 5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議決版 

一、 依據: 

(一) 本府 87年 10月 9日八七北府教一字 317954號函「仁愛基金收支管理

要點」訂定。 

(二) 本府 91年 7月 30日北府特教字第 0910448761號函「仁愛基金收支管

理」要點修正。 

二、 目的：發揮人飢己飢、患難相扶持之精神，協助清寒及家庭突遭變故學生，

紓解急難、給予適切之扶持。 

三、 仁愛基金來源及管理： 

(一) 以各方捐助款為主，並於每學期末公告收支情形。 

(二) 仁愛基金列入學校會計帳務處理並專款專用。 

四、  補助對象:  

(一) 本校之低收入戶學童、家境清寒者或無法支付教育之必要支出

者。 

(二) 本校學生不幸發生意外事件而需給予慰問救助者  

(三) 本校學生其家庭突遭變故而境況堪憐者。  

(四) 特殊個案：經實際訪查，卻實有必要補助之特殊情事者，俟行

政會議審議後由校長核定之 

五、  補助原則及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本基金支用以慰問及急難救助為目的，慰問重於協助為原則。 

（二） 本基金核發本「救急不救窮」原則，一戶以一人申請為限，單一事件

不重複補助，必要時協助搭配申請其他社會福利（救助）或請公益團

體協助。 

（三） 學生意外事故發生時，同時配合團體平安保險申請，寒暑假期間發生

事件，俟開學後一併辦理。 



（四） 本管理要點所稱之學生家長，係指學生之父母或賴以生活之祖父母為

限。 

六、 補助金額:以新台幣 1萬元內為原則，情況特殊者得斟酌增加慰問金額。 

七、 補助範圍及標準： 

項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

學

生

本

人 

1.重大疾病 

診斷（死亡）證明

及收據影本 

補助十分之一  
最高額新台幣

1 萬元整 

2.在校外發生意外而重傷殘 

或死亡 

3.在校內發生意外而重傷殘 

或死亡 
視個案狀況而定 

清

寒

學

生

家

長 

1.重大疾病 
診斷證明及收據影

本 
補助十分之一 

最高額新台幣

3,000 元整 
2.發生意外而重傷殘 

3.死亡 死亡證明影本 新台幣 1 萬元整 
最高額新台幣

1 萬元整 

其

他 

1.學生家境清寒，無法支付教

育之必要支出者 

由級任老師認定及

證明 
視個案狀況而定 

最高額新台幣

3,000 元整 

2.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，經委員

會審核足以補助者 
委員會決議 視個案狀況而定 

3. 特殊個案 

經實際訪查，卻實

有必要補助之特殊

情事者，俟行政會

議審議後由校長核

定之 

視個案狀況而定 

八、 申請程序: 

（一） 申請人(導師或相關處室人員)依據事實填具申請單，送交學務處評估補助

金額，並會同輔導室提供相關援助後轉呈校長核可後發放。 

（二） 俟校長核示後，由學生簽領並請級任老師將款項交付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監

管，若遇特殊個案由學生簽領並請級任老師監管。 

九、 本要點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